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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广西钦州市本级预算单位限额内
工程施工单位定点采购协议书

协议编号：          
甲方：钦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乙方：                             （中标供应商）

甲方代表广西钦州市本级预算单位（采购人）与乙方签订本协议。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2018年度广西钦州市本级预算单位限额内工程施工单位定点采购项目（编号：QZZC2017-G2-0004）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协议内容
[bookmark: _GoBack]甲方确定乙方为2018年度广西钦州市本级预算单位限额内工程施工单位定点单位。乙方须按照《中标通知书》规定的价格优惠率和其他要求与甲方所代表的采购人签定和履行本协议。
二、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壹年，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年  月  日止。 
三、双方约定
1、乙方不得将建设单位委托的施工的工程转交第三方完成。
2、乙方应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要求开展施工工作，投入足够的、合格的人员保证工程进度、质量。
3、乙方在与工程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协议时应明确该项目班子人员配备，在施工过程中如有项目班子人员作局部调整，要征得工程建设单位的同意，同意后方可进行调换。
4、乙方须实事求是、认真提交的每一期工程量及计量款，并对其准确性负责，乙方不得与监理单位串通，无中生有、虚报、冒报、谎报工程数量，对因变更而发生的新增项目单价应按施工协议约定合理审核。在每一期计量时，乙方最终确认的计量款与工程建设单位最终确认的计量款差额在3%（含3%）以上的，视为乙方违约。
5、乙方必须严格按图施工，不定期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违约责任
定点采购供应商如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钦州市财政局停止该供应商定点采购资格并取消其下一次定点采购投标资格。
（1）提供虚假投标材料的；
（2）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集中采购机构或采购人工作人员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3）中标后弃标、拒签采购协议的；
（4）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价格联盟，损害采购人利益的；
（5）不按要求和承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
（6）串通订立虚假政府采购合同的；
（7）不按要求报送合同、报表等有关资料的；
（8）不按要求和承诺提供相关的施工和服务；
（9）提供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施工的；
（10）不能按承诺的施工时间完工的；
（11）有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的。
五、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2、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协议。
六、诉讼
双方在执行协议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议签订地在此约定为钦州市。
七、协议生效及其它
1、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协议执行中，如需修改或补充协议内容，由双方协商在不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基础上另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作为主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报钦州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核准后方可执行。
3、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协议时，应当在7个工作日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协议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变更或解除协议的通知或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协议仍然有效。
4、下述协议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 中标通知书
1. 委托协议书
1. 投标文件
1. 招标文件答疑、补充通知
1. 招标文件
5、本协议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文执行。
6、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钦州市政府采购中心执壹份。

甲方：                    乙方：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代理人：          授权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签订地点：钦州市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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